
兒童用床邊護欄商品核判原則 

國家標

準適用

範圍 

適用於最大高度 600 mm 及最小內部長度 1,400 mm 的床所使用之家用

兒童床邊護欄，並規定其安全要求事項及試驗法。本床邊護欄與床/床
墊結合使用時，用以防止 18 個月以上且 5 歲以下兒童跌落床下，均屬

應施檢驗兒童用床邊護欄商品。 
類別 應施檢驗兒童用床邊護欄商品 非應施檢驗兒童用床邊護欄商品 
品名 兒童用床邊護欄 嬰兒床、活動式固定圍欄、床邊手扶欄 

核判範

例 

兒童用床邊護欄 

 

嬰兒床欄 
 
 
 
 
 
 
 
 
  活動式固定圍欄       床邊手扶欄 

判定說

明 

標示為兒童用床邊護欄/床圍商

品，並包含裝配於床墊下方之底

架，不包括嬰兒床欄。 

1. 不須以底架固定之嬰兒床欄。 
2. 防止成人跌落之使用扶欄，非設

計供嬰幼兒使用之活動式固定圍

欄。 
 


